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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北京证券交易所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
规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为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，深入贯彻国务院新

“国九条”和中国证监会《关于高质量建设北京证券交易所的

意见》精神，进一步提升北京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北交所或

本所）债券市场服务国家战略和实体经济能力，在中国证监会

统筹指导下，本所起草了《北京证券交易所非公开发行公司债

券挂牌规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挂牌规则》）。

一、起草思路

（一）严格遵循上位规则要求

《挂牌规则》的制定遵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和《公司信

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

等上位规则的各项规定，对相关要求予以细化和落实，对北交

所私募债券业务作出全面、系统的制度安排。

（二）与现行监管要求保持一致

《挂牌规则》在挂牌转让、信息披露、自律监管、投资人

权益保护等方面与交易所债券市场现行监管要求保持一致，有

利于促进市场稳定发展，进一步提升市场规范化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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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内容

《挂牌规则》共 8 章 90 条，主要内容包括以下方面：

（一）明确运作架构和各方职责。一是规定了私募债券运

作架构。规定交易所提供挂牌转让服务，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

理和限定投资者数量不超过二百人，明确中国结算北分提供登

记结算支持等。二是明确各方总体义务。要求发行人、增信主

体等应履行合法合规、信守承诺等基本义务，规定相关中介机

构应勤勉尽责、恪尽职守，维护债券持有人权益。

（二）债券审核和挂牌的办理。一是审核业务流程。发行

人申请私募债券挂牌转让应符合证监会规定条件，同时满足产

品结构和投资者适当性要求，并获得本所确认符合挂牌条件的

审核意见。二是挂牌业务流程。发行人应于发行完毕后提交挂

牌转让申请，与本所签订挂牌协议，本所核对材料完备性后同

意挂牌转让。三是业务办理方式。规定审核和挂牌环节需提交

的材料类型，明确材料真实性、一致性等基本要求，强调了承

销机构对发行条件的全面核查义务。

（三）信息披露监管安排。一是信息披露一般性要求。明

确信息披露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基本原则，规定信息披露平台

和文件形式要求。二是发行人和增信方的信息披露义务。要求

发行人建立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，全面明确涉及债券偿付关

键环节的公告披露义务。分类规定定期报告、临时报告管理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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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，明确有关披露时间和触发情形。三是专业机构的信息披露

义务。主要是围绕资信评级机构评级报告、受托管理人管理事

务报告，对披露及时性和内容完备性作出规定。

（四）债券持有人权益保护。一是强化发行人偿债保障义

务。发行人应合理控制融资规模、做好信用风险管理，可以采

取内外部增信等偿债保障措施，做好债券持有人权益保护。二

是明确受托管理人制度。发行人应聘请受托管理人，协议约定

其职责范围，并为其提供履职保障。受托管理人应勤勉尽责，

扎实履行各项受托管理义务。三是明确债券持有人会议制度。

发行人、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，明确

会议的权利范围，以及召集、通知、决策等程序，并在募集说

明书中披露。

（五）停牌、复牌以及终止转让。一是明确债券停牌的具

体情形。对于公共媒体中出现尚未披露的信息、债券价格发生

异常波动等情形，发行人应按规定提出停牌申请。二是明确停

复牌的信息披露要求，包括停复牌时点的披露和停牌期间的进

展情况披露等。三是明确终止转让及摘牌的办理要求。债券全

部偿付、发行人宣告破产，或者全体持有人同意终止挂牌转让

的，发行人或受托管理人应及时披露公告，本所按规定履行摘

牌程序。

（六）特别规定。主要是明确发行可交换债券应当遵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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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规定和信息披露要求，以及持有可交换债券投资者行权时

应当履行的义务，做好与股票监管的衔接。

（七）自律监管。明确本所可以采取的自律监管措施与纪

律处分类型，规定了相应实施程序和听证复核等相关安排。

（八）附则。明确了私募债券挂牌转让的相关费用标准、

挂牌规则的制定修改程序等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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